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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一些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进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的经验做法

一、加强就业创业服务，推进城乡就业持续稳定

（一）北京市构建“三园多点”大学生创业孵化体系，促进

大学生高质量就业创业。2018年以来，北京市积极构建由 3个市

级大学生创业园、16个高校创业分园组成的“三园多点”大学生

创业孵化体系，为大学生提供免费场地支持、政策咨询、投融资

等 11类创业孵化服务，支持大学生创业优秀团队参加重要创业大

赛及展示活动，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创业。截至年底，北京市

累计孵化大学生创业团队700余支，服务大学生创业者5000余人，

各创业团队累计获得国家级和市级创业奖项 268个。

（二）安徽省滁州市建立“企业用工周转池”，推进企业闲置

员工稳定就业。2017年 12月以来，滁州市按照政府支持、企业

互助、职工自愿的原则，建立“企业用工周转池”，引导企业建立

用工联盟开展淡旺季用工调剂，并按每人每月 300元的标准给予

入池员工 1至 3个月的调剂补贴，推进企业稳定用工和员工稳定

就业。截至 2018年底，滁州市 40多家企业已错峰调剂用工近千

人。

（三）山西省广灵县打造“广灵巧娘”品牌，推进农村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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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2016年以来，广灵县充分发挥当地在家务

农妇女多且擅长手工的优势，积极打造“广灵巧娘”品牌，鼓励

手工业企业在农村建立手工业基地，开展编织、制衣等技能培训，

开发就业岗位，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截至 2018年

底，全县已建立 27个手工业基地，累计培训并帮助 1196人次实

现就业。

二、制定扶持企业发展政策措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河北省探索建立跨部门中小企业政策信息发布平台。

2018年 6月，河北省探索建立由省枢纽窗口、11个设区市综合窗

口、28个产业集群窗口三级架构组成的跨部门中小企业政策信息

发布平台。平台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整合各方服务资源，及时为

中小企业提供政策信息推送和解读、企业宣传展示和需求汇集发

布、服务资源集聚对接等各类服务。截至年底，平台点击量超过

22.6万人次，累计帮助 400余家中小企业完成享受税收优惠、项

目申报、专利申请等工作。

（二）浙江省瑞安市推出涉企财政奖补资金“一张清单管理、

一套系统申报、一种规则兑付”新模式。2018年以来，瑞安市针

对涉企财政奖补资金政策落地过程中存在的政策过杂、申报过烦、

兑现过慢问题，将 5个部门 70多个产业扶持文件梳理整合为一张

包含 107条产业政策的清单，开发运行一套推进企业申报“无纸

化”、“零上门”的瑞安市实体经济产业扶持政策财政奖补资金申

报审批系统，形成一套依据审批难易程度分 3类设置兑付流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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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付规则。截至 11月底，该系统已累计受理 1112笔线上奖补资

金申报业务，全流程平均用时由过去的 90天压缩至 15天，提升

了企业获得感。

（三）江西省积极培育“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2016年

以来，江西省从财政奖励扶持、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改造、技

术成果转化、培训辅导等方面积极培育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

新颖化的“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推进

企业高质量发展。截至 2018年底，全省已认定“专精特新”民营

中小企业 1015家。2018年共发放省级财政资金 1850万元用于扶

持 54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施的“一企一技”技术创新示范

项目。

（四）上海市、云南省、山东省、江苏省苏州市采取有效措

施降低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2016年 6月，上海市设立首

期规模 50亿元的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专项为处于成

长期的科技型、创新型等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性担保服务，并对

优质企业实行优惠担保费率，截至 2018年底，基金已与 43家银

行签署合作协议，累计担保贷款超过 240亿元。2017年以来，云

南省与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合作，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设置

信贷专属产品“科创贷”，并向该行注入风险补偿金 4600万元，

使用风险补偿金对银行贷款本金损失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截至

2018年底，该行累计向 40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放“科创贷”

贷款 2.9亿元。2018年以来，山东省进一步完善科技型中小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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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信息库，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贴息补助和对合作银行

的风险补偿力度，截至年底，省市两级风险补偿资金规模达 4.1

亿元，确定合作银行 30家，2018年共为 135家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提供贷款 6.4亿元。2018年以来，江苏省苏州市建立“一站式”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推动民营和中小微企业与金融机构打破信用

信息壁垒，实现网上高效对接，截至年底，1900多家中小微企业

通过平台累计获得“首贷”资金 106亿元。

（五）陕西省建立丝路创新创业产权保护服务联盟和竞价服

务平台，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成果转化。2018年以来，陕西省组

织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西安分平台与地方高校、律师

事务所等机构开展合作，先后建立丝路创新创业产权保护服务联

盟和丝路创新创业产权保护竞价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

保护、在线竞价交易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成果转化、技术转让、

商标确权等知识产权问题。截至年底，已有 112家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在平台注册，56家企业在平台注册并累计发布知识产权法律

服务需求 56项，完成竞价交易 40项。

三、推进部门信息共享和政务服务便民化，优化营商环境

（一）国家统计局积极推进部门间信息共享及应用。2018年

以来，国家统计局进一步完善部门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企业基础

信息在国家级和省级的工商系统与统计系统之间及时共享，强化

了部门间信息互联互通，为企业基础信息的应用提供了平台保障

和技术支撑。截至年底，统计部门利用企业基础信息生成单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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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底册 3185万家，为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清查工作提

供了重要验证信息。

（二）吉林省长春市大幅压缩企业开办时间。2018年以来，

长春市采取发布工商登记 58项易错事项清单减少登记错误率，推

出移动办照服务车开展上门办照等措施，大幅压缩企业开办时间。

截至年底，该市企业开办时间已压缩至 3个工作日，比国家要求

的 8.5个工作日少 5.5个工作日。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积极推行不动产登记网上全自

助办理模式。2018年 4月以来，南宁市在推进国土、住房等部门

数据互联互通和不动产电子证照在工商、金融等行业共享互认的

基础上，积极推行不动产登记网上全自助办理模式，群众通过登

录南宁市不动产登记综合服务平台或手机APP自助办理申请、登

簿、缴费等不动产登记业务，经平台系统后台智能审核后生成不

动产电子证照。截至年底，该市 91%的不动产登记业务量均可通

过网上全自助办结，日均处理业务量达 3000宗以上。

（四）重庆市创新打造“渝快办”移动政务服务品牌。2018

年 11月，重庆市在整合 58个部门的政务数据资源的基础上，建

立“渝快办”移动政务服务平台，涵盖户政、社保等与企业生产

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审批服务事项，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一

站式掌上咨询、办理、评价的全流程在线服务。截至年底，该平

台注册用户 35万人，受理办件 278万次。

（五）四川省资阳市积极推行投资建设项目审批“容缺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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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2017年 5月以来，资阳市对市本级涉及投资建设项目行政

审批的 11个部门 45个审批事项的 151项申请材料实行“容缺后

补”机制，在项目基本条件具备、部分非核心材料暂缺的情况下，

允许审批部门先行出具容缺审查意见，申请人依据容缺审查意见

办理后续审批，待所有资料补齐后发放最终审批结果。截至 2018

年底，该市已对 26个投资项目实行了“容缺后补”，其中 17个投

资项目的审批程序已办结，审批时间平均减少了 150个工作日。

四、积极落实消费、产业等扶贫政策，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

（一）商务部、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举办贫困地区农产品

展销活动，河北省武邑县探索“农村电商+农特产品”模式，积极

推进消费扶贫。2018年以来，商务部分别在贵州省毕节市、云南

省保山市等 7地举办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组织 599家农产品流

通企业深入贫困地区，与 1121家合作社、种养殖大户等农业生产

主体对接洽谈，促成意向采购金额 65.47亿元。2017年以来，木

里藏族自治县在全县 113个行政村举办“以购代捐”农特产品展

销会，组织和倡议社会各界与贫困户签订购销合同，截至 2018年

10月底，社会各界通过“以购代捐”活动共购买贫困户核桃、花

椒、松茸等农副产品 137.12万元，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 4153户、

贫困人口 16 031人增收；武邑县积极探索“农村电商+农特产品”

扶贫模式，在全县 212个贫困村全部设立电商扶贫网点，打造“邑

人制造”品牌统一包装武邑特色农特产品，组织贫困户通过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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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农特产品网上销售渠道，截至 2018年，全县农村电商网店达

2781家，比 2017年增加 879家，2018年全县电商销售额达 23.98

亿元，带动 1218户、3126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户均增收

2500元。

（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重庆市巫山县依托当

地优势资源，积极推进产业扶贫。2016年以来，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根据当地 53%以上的土壤富硒的特点，带动贫困群众发展

硒茶、硒土豆、硒药材等富硒产业，截至 2018年底，全州已建成

富硒特色产业专业乡镇 133个，富硒特色产业基地面积 630万亩，

带动 729个贫困村、21.38万户贫困户增收或脱贫；巫山县依托当

地脆李优势资源，带动贫困群众发展脆李生态产业，开展“巫山

脆李”品牌保护及营销，截至 2018年底，全县脆李种植规模已达

22万亩，占全县经济林种植面积的 42%，产业效益惠及贫困群众

3万余人。

（三）贵州省兴义市坚持以产定搬、以岗定搬，积极推进易

地扶贫搬迁。2016年以来，兴义市在综合考量拟迁入地资源、可

脱贫产业和可就业岗位规模等因素的基础上，坚持以产定搬、以

岗定搬，采取加强工业园区建设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举办易地

扶贫搬迁专场招聘会、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等多种方式，拓宽就

业渠道，稳定搬迁群众收入来源。截至 2018年 11月底，兴义市

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了2个工业园区，引进30家企业入驻，

提供 5937个就业岗位，已解决 903名搬迁群众就业；举办 52场



14

易地扶贫搬迁专场招聘会，360余家企业累计提供岗位 2.4万个，

达成就业意愿 1838人。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两后生”职业培训专项行动，

积极推进就业扶贫。2016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积极开展技工

学校结对帮扶贫困家庭初、高中毕业后未继续升学子女（以下称

“两后生”）职业培训专项行动，精选市场需求量大、就业前景好

的工种开展培训，采取校企合作、专场招聘、定向委培等方式促

进“两后生”就业。截至 2018年底，全区通过“两后生”职业培

训专项行动共帮助 5804名贫困家庭子女就业。

（五）黑龙江省、福建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涉农主体融资需求，

助力乡村振兴。2018年 11月，黑龙江省建立并运行农业大数据金

融服务平台，通过采集全省土地确权、流转、农业补贴发放等农业

数据，供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主体相关情况进行精准分析，降低贷

款审核成本，提高贷款审批效率，截至年底，相关金融机构已借助

平台为全省 889个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 1.74亿元，平均年利率

比全省 2018年前 10个月涉农贷款的平均年利率低 1.27个百分点。

2016年 9月以来，福建省推出“福林贷”绿色金融创新产品，通

过精准建档、整村推进、自主评估、林权备案等制度设计，破解林

权成片抵押难、评估难、处置难等难题，有效解决林农融资需求。

以三明市为例，截至 2018年底，该市“福林贷”产品累计发放贷

款金额 11.53亿元，惠及 1421个村、1.33万户林农。


